
國立中正大學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及培養溝通能力獎助要點 

112年 8月 31日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 1-1第 1次執行會議審議通過 

一、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之重要

政策推動事項，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及

培養語言溝通能力，特訂定國立中正大學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及培

養溝通能力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獎助學生之種類： 

（一） 參與移地研究、出國研修、國外實習、出國交換及國際競賽等國際交流

活動者。 

（二） 參加英語能力檢定測驗，且須於申請獎助年度報考，經報名及完成考試

程序取得成績單，且測驗成績達CEFR B2以上，或相較前一次同類語言

測驗成績對應的CEFR等級進步一個以上之等級者。 

（三） 修習提升溝通表達能力之相關課程，如：英語學習課程或專業領域之全

英語授課課程(EMI課程)，且其課程成績達85分以上者。 

三、 獎助對象為本國籍在學學生(不含在職生)。 

四、 獎助內容及申請方式： 

（一） 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獎助標準者，每人獎助5,000元。 

（二） 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二)項獎助標準者，每人獎助其報考英語能力檢定

測驗之報名費用。 

（三） 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三)項獎助標準者，該修習課程每學分獎助500元，

每人每次至多獎助3,000元。 

（四） 已獲教育部學海計畫補助者、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學

生英檢測驗與修課獎助者，及已獲本校嘉星學生參加外語能力檢定補助

作業要點獎助者，將不予重覆獎助。 

（五） 請檢附申請表，依各類獎助內容備齊所需資料文件，並於公告申請期程

提出申請。 

（六） 每人每年申請各類獎助以1次為限，獎助金額得視當年度經費酌予調整，

並以各學年公告為準。 

五、 本要點之獎助金來源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經費，補助名額視當

年度預算規劃執行，並由各學院及語言中心辦理獎助金之審查與請領，如經



費用罄，即不予受理申請。 

六、 本要點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 1-1執行會議審議通過，送深耕辦公室備

查，修正時亦同。 


